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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关于放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和贷款政策
的通知


各县(市)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加大住房公积金 的支持力度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，经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就放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和贷款政 策通知如下：
修改《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调整住房公 积金提取业务的通知》(新公积金管〔2016〕3号)第二条。将 “职工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，未申请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，原则上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可以凭有效证明材料，申请 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；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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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积金贷款的，可以办理还贷提取，不再受理其同一套住房购房 提取申请；已办理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业务的职工，不再受理其 同一套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。”修改为：“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自住住房的，同一套房屋贷款前可以办理购房提取，购房 提取金额与贷款金额累计不超过房屋总价。对需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职工应留足余额，确保提取金额不影响贷款额度，避免因 先提取后贷款而导致缴存余额不足，无法足额申请所需住房公积 金贷款；贷款后，贷款职工及其配偶在结清贷款前，只能按本套 房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(配偶销户提取除外)。”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 本通知为准。通知未涉及部分，仍按原规定执行。以上政策由新 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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